


的内部控制审计培训。�

（二）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后运行时间对审计结论的影响�

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内控审计业务时，应充分考虑对于审计

中识别内部控制缺陷后至审计基准日之前，被审计单位是否有

足够的时间完成缺陷整改，并且确保整改后的内部控制运行满

足最短期间（或整改后内部控制的最少运行次数）以及最少测

试数量的要求，使得注册会计师能够获得充分的测试样本规模，

完成测试并得出整改后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结论。如被审计单

位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整改或是无法确保整改后的内部控制运

行能够满足最短运行时间，应当充分考虑该情况对审计结论的

影响。�

（三）关注内部控制审计现场工作启动时间对审计程序的

影响�

整改后的内部控制需要在基准日之前运行足够长的时间，

注册会计师才能得出整改后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结论。注册

会计师需考虑内部控制审计现场工作启动时间较晚对审计程序

的影响：�

注册会计师在内部控制审计中识别出某项控制缺陷，如果

被审计单位没有足够的缺陷整改时间及整改后控制运行时间



的，注册会计师在接受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时，应当与被审计单

位沟通这一情况。�

注册会计师实施内部控制审计时应当亲自执行了解潜在错

报的来源并识别相应控制的程序，或对提供直接帮助的人员的

工作进行督导。注册会计师不应因审计工作启动时间较晚而降

低相关审计程序的执行标准及要求。�

注册会计师应当参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11

号--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》的规定，评价他人的专业胜任

能力和客观性，以确定可利用的程度。注册会计师不应因审计

工作启动时间较晚而利用客观程度低的人员的工作以及专业胜

任能力低的人员的工作。�

注册会计师在内部控制审计中识别出某项控制缺陷，如果

被审计单位没有足够的缺陷整改时间及整改后控制运行时间

的，注册会计师应直接进入缺陷评估程序，评价控制缺陷的影

响程度。�

内部控制审计现场工作启动时间较晚，如果在内部控制审

计中识别出某项控制缺陷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该项缺陷对财

务报表审计中已经实施及拟实施的实质性程序的性质、时间安

排和范围的影响。�



（四）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的合理预估�

注册会计师应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界定内部控制审

计的范围，合理安排审计资源、制定审计计划及应实施的审计

程序，并据此合理预估实施内部控制审计的成本。�

中国证监会将关注内部控制审计收费明显过低的内部控制

审计业务，并加强对其内部控制审计质量的监督。�

二、问：在 2011 年内控审计中，注册会计师如果仅针对

自愿试点类企业在试点中按照监管规定选定的母公司及重要子

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审计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应如何说明该情

况？ 

答：注册会计师承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业务，如果仅

针对自愿类试点企业在试点中按照监管规定选定的母公司及重

要子公司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，需要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

明确说明相关情况，包括：�

在审计报告标题中根据实际的审计范围明确“针对母公司

及重要子公司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”；�

在审计报告意见段中明确实际的审计范围；�

在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责任段中明确说明审计范围界定的

依据；�



在审计报告中说明纳入审计范围的上市公司母公司及重要

子公司总资产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三项指标占 2010 年度合并

财务报表相应指标的具体比例。�

三、问：被审计客户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出现重大审计调

整或前期差错更正时，如何考虑其对基准日与财务报告相关内

部控制审计结论的影响？ 

答：被审计客户的当期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出现重大审计

调整或重大前期差错更正，注册会计师在进行与财务报告相关

内部控制审计时，应将其视为内部控制可能存在重大缺陷的迹

象。注册会计师不应仅因被审计客户当期存在重大审计调整或

是在当期发生对前期财务报表差错的更正，即认为财务报告内

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。�

� � � � 注册会计师应合理运用职业判断，识别及评估重大审计调

整或重大前期差错更正产生的原因，确定其是否是由于某一项

或几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缺陷导致的。对于与重大审计调整

或重大前期差错更正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，注册会计师应确定

其于审计基准日是否仍然存在。若被审计单位当期未进行整改

或整改后的控制仍未能有效执行，注册会计师应将其纳入缺陷

评估程序。  


